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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團
體
大
力
的
倡
導
與
推
動
之
下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修
正
通
過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將
針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的
早
期
療

育
服
務
納
入
該
法
的
保
障
中
。
根
據
兒
童
福
利
法
暨
其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一

條
、
第
十
二
條
的
定
義
，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係
指
針
對
在
認
知
發
展
、
生
理
發

展
、
語
言
及
溝
通
發
展
、
心
理
社
會
發
展
或
生
活
自
理
技
能
等
方
面
有
異
常

或
可
預
期
會
有
發
展
真
常
之
情
形
，
而
需
要
接
受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之
未
滿
六

歲
之
特
殊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，
由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與
教
育
等
專
業
人
員
以
團

隊
合
作
的
方
式
，
依
其
個
別
需
求
，
提
供
必
要
的
服
務
。

在
法
令
修
正
通
過
之
後
，
內
政
部
也
自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成
立
早
期
療
育
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當
時
成
為
圍
內
首
創
跨
部
會
的
任
務
編
組
，
並
開
始
正
式
執

行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(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，
二

O
O
O
a
)
。
更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訂
定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」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
九
七
)
，
在
該
方
案
中
，
將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分
作
通
報
↓
轉
介
↓
聯
合
評
估
(
鑑

定
)
↓
轉
介
↓
療
育
服
務
等
幾
個
服
務
流
程
，
並
將
每
個
服
務
流
程
應
提
供

的
服
務
內
容
作
了
簡
單
的
界
定
，
目
前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流
程
與
內
容

也
以
此
方
案
的
界
定
為
參
考
標
準
。
若
以
八
十
四
年
內
政
部
正
式
實
施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算
起
，
該
服
務
實
施
至
今
已
有
六
年
。
目
前
國
內
也
有
二
十
四
個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成
立
「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
中
心
」
;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也
於
全
國
十
三
個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成
立
「
發
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聯
合
評
估
中
心
」
;
在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
也
真
有
相
關
的
療
育
服
務
單
位
;
藉
由
這
些
一
包
含
社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三
個

領
域
的
相
關
單
位
形
成
整
個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輸
送
流
程
，
提
供
發
展
遲
緩
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相
闊
的
服
務
。
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流
程
中
，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可
以
說
是
整
個
服
務
輸
幹

送
流
程
的
樞
紐
，
透
過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鹹
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」
受
理
通
報
並
登
錄
個
案
資
料
等
工
作
之
後
，
再
九

藉
由
中
心
的
個
案
管
理
員
協
助
後
續
流
程
的
服
務
轉
介
，
才
能
讓
發
展
遲
緩
→

見
童
與
其
家
庭
得
到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。
因
此
，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的
服
務
是
否
年

能
夠
具
體
執
行
?
對
於
後
續
服
務
的
提
供
與
案
主
的
服
務
品
質
皆
真
有
決
定
位



性
的
影
響
。
所
以
針
對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在
目
標
與
執
行
因
素

的
分
析
，
相
較
於
其
他
服
務
流
程
而
言
，
則
是
必
須
優
先
進
行
且
相
當
重
要

的
工
作
。根

據
相
關
研
究
結
果
的
顯
示
，
目
前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在

執
行
上
出
現
了
一
此
一
一
問
題
(
萬
育
維
，
一
九
九
七
;
黃
淑
文
、
林
雅
雯
，
一

九
九
九
;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
，

二
O
O
O
b
;

朱
鳳
英
，
二
O
O
O
;

楊
玲
芳
，

二
O
O
0
).. 
ω
通
報
率
很
低
，
只
有
十
分
之
一
的
個
案
被
通
報
出
來
;
仙
各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的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
的
角
色
功
能
定
位
不
明
確
，
不
僅
是
名
稱
不
一
、
服
務
內
容
不
一
致
、
業
務

辦
理
的
形
式
也
不
同

;
ω
轉
介
的
後
送
療
育
資
源
不
足
;
川
間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
的
機
構
在
資
源
共
享
的
理
念
難
以
落
實
等

。

這
些
一
問
題
的
浮
現
除
了
反
應
早
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務
工
作
者
在
執
行
通
報
轉
介
工
作
的
困
境
之
外
，
也
必
須
進

一
步
去
探
討
當
初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制
訂
時
的
目
標
，
以
及
目

前
政
策
執
行
的
狀
況
是
否
與
當
初
政
策
制
訂
的
目
標
相
符
、
是
否
真
的
能
夠

滿
足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與
其
家
庭
的
需
求
?
透
過
對
於
影
響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在
目
標
制
訂
、
政
策
執
行
與
政
策
執
行
力
因
素
之
探
討
，

才
能
對
現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有
深
入
的
瞭
解
，
並
能
根
據
探

討
的
結
果
進
行
後
續
政
策
的
修
正
參
考
，
經
由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政
策
不
斷
的

修
正
，
也
才
能
真
正
保
障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與
其
家
庭
的
相
關
權
益
。

誠
如
前
文
所
述
，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迄
今
已
有
六
年
的
歷
史
，
不
僅

是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有
二
疋
比

例
的
預
算
編
列
之
外
，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也
成
為
國
內
身
心
障
礙
團
體
的
主
要

訴
求
與
主
張
。
有
鑑
於
目
前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已
儼
然
成
為
兒
童
福
利
與
斟

身
心
障
礙
領
域
關
切
的
重
點
，
因
此
，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中
有
關
於
通
報
轉
發

介
政
策
執
行
的
狀
況
如
何
?
影
響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的
因
絨

素
有
哪
些
?
國
內
目
前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政
策
執
行
的
成
效
如
何
?
則
是
筆
者
刊

在
本
文
中
所
欲
探
討
的
重
點
。
在
探
討
政
策
執
行
時
可
由
案
主
的
需
求
、
政
娣

策
目
標
的
達
成
等
角
度
去
分
析
，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目
標
應
以
案
主
的
汁

需
求
為
最
優
先
的
考
量
，
因
此
本
文
將
以
政
策
目
標
的
達
成
情
況
去
探
討
早
期
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的
政
策
執
行
。
希
望
透
過
探
討
影
響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的
因
素
，
並
藉
由
政
策
執
行
力
評
估
指
標
的
介
紹
與
探

討
，
作
為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後
續
修
正
方
向
的
參
考
性
建
議
。

貳
\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之
意
義
與

重
要
性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核
心
精
神
便
在
於
「
早
期
發
現
與
早
期
治
療
」
，
因
此
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是
否
能
及
早
接
受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，
便
成
為
決
定
該
項
服
務
中

是
否
真
有
成
效
的
重
要
關
鍵
!
目
前
國
內
已
有
二
十
四
個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華

政
府
成
立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」
'
執
行
通
報
轉
鹹

介
階
段
的
服
務
內
容
。

九

經
由
通
報
工
作
的
實
施
，
社
政
體
系
便
能
掌
握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人
口
群
→

的
特
質
與
需
求
，
並
藉
由
通
報
階
段
所
建
立
的
的
個
案
基
本
資
料
，
進
行
後
年

績
的
轉
介
服
務
，
如
此
便
能
協
助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及
其
家
庭
接
受
較
完
整
、
肛



一
實
的
服
務
，
也
能
讓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及
其
家
庭
不
至
因
為
無
法
獲
得
資

源
，
而
耽
誤
了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的
療
育
契
機
。
因
此
通
報
這
個
階
段
，
可
以

說
是
整
個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樞
紐
，
若
通
報
功
能
無
法
發
揮
，
則
將
會
嚴
重

影
響
到
後
續
服
務
的
輸
送
與
提
供
。
在
「
通
報
」
這
個
服
務
階
段
中
，
由
社

會
工
作
者
提
供
下
列
服
務
內
容
:
受
理
發
展
遲
緩
個
案
通
報
、
收
集
並
登
錄

個
案
資
料
、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觀
念
的
宣
導
、
安
排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服
務
等
工

作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九
七
;
黃
淑
文
、
林
雅
雯
，

一
九
九
九
;
內
政

部
兒
童
局
，
二

O
O
O
b
:

朱
鳳
英
，
二

O
O
0
)
。

在
發
現
兒
童
有
發
展
遲
緩
現
象
之
後
，
除
儘
速
通
報
之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
便
是
經
由
各
地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針
對
發
展
遲
緩
見
章
與
家

庭
的
需
要
，
運
用
個
案
管
理

(
2
z
s
g
m
m
g
g己
的
處
置
技
巧
，
協
助
轉

介
至
相
關
單
位
接
受
後
績
的
療
育
服
務
，
透
過
轉
介
服
務
能
夠
讓
發
展
遲
緩

兒
童
暨
其
家
庭
得
以
運
用
適
切
的
社
會
資
源
。
若
是
個
案
在
通
報
之
前
並
未

接
受
任
何
醫
療
體
系
的
評
估
，
則
由
社
會
工
作
者
轉
介
醫
療
體
系
進
行
評
估

鑑
定
，
以
瞭
解
個
案
的
發
展
問
題
;
若
個
案
通
報
之
前
已
接
受
醫
療
體
系
針

對
其
發
展
狀
況
的
評
估
，
則
社
會
工
作
者
便
需
視
個
案
遲
緩
的
程
度
，
選
擇

適
合
個
案
與
其
家
庭
的
療
育
單
位
。
因
此
轉
介
階
段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工

作
內
容
包
括
:
案
主
的
需
求
調
查
、
需
求
評
估
、
療
育
資
源
的
評
估
、
聯
繫

與
協
調
、
陪
同
案
主
至
醫
院
接
受
評
估
鑑
定
、
參
與
相
關
療
育
會
議
、
定
期

追
蹤
服
務
等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九
七
;
葉
淑
文
，
一
九
九
九
;
黃
淑

文
、
林
雅
雯
，
一
九
九
九
;
朱
鳳
英
，
二

O
O
0
)

。
從
上
文
所
述
可
知
，
發
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通
報
轉
介
工
作
，
可
以
說
是
連
接
早
期
療
育

各
個
服
務
階
段
的
重
要
樞
紐
。

參
\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因
素
之
探
討

、
政
策
歎
汗
的
定
義

所
謂
的
「
政
策
執
行
」
(
3
立
忌
日
忌

-
g
g
[
自
己
。
己
乃
指
政
策
方
案

在
經
過
合
法
化
之
後
，
擬
定
相
關
的
施
行
細
則
，
並
確
認
專
責
機
關
，
配
置

必
要
的
人
力
、
經
費
等
資
源
，
並
以
適
當
的
管
理
方
法
，
採
取
必
要
的
策
略

與
行
動
，
使
政
策
得
以
付
諸
實
施
，
以
達
成
目
標
或
目
的
之
所
有
相
關
活
動

的
動
態
過
程
(
吳
定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政
策
代
表
一
種
給
予
某
種
政
策
目
標
的

承
諾
，
「
政
策
執
行
」
是
指
能
夠
有
效
的
實
現
政
策
目
標
，
進
而
實
現
政
策
影

響
的
重
要
過
程
(
翁
興
利
、
施
能
傑
、
官
有
珀
了
鄭
麗
嬌
'
一
九
九
八
;
施
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綜
合
上
述
，
可
以
整
理
出
「
政
策
執
行
」
係
指
為
了
實

現
一
項
政
策
目
標
所
進
行
的
相
關
活
動
，
在
這
些
一
活
動
進
行
時
並
需
有
法
令

的
基
礎
、
專
黃
的
執
行
單
位
、
充
足
的
資
源
、
適
當
的
策
略
與
行
動
等
配
合
，

才
能
讓
政
策
得
以
確
實
實
施
，
政
策
執
行
落
實
與
否
，
對
於
一
項
政
策
的
成

敗
具
有
絕
對
性
的
影
響
(
江
偉
平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但
是
，
政
策
執
行
是
否
能

夠
發
揮
實
現
政
策
目
標
的
能
力
，
則
受
到
許
多
重
要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下
文
將

就
這
些
一
重
要
因
素
作
介
紹
。

二
、
影
響
政
策
歎
汗
的
重
宴
因
素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331 一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林
水
波
(
一
九
九
一
一
)
認
為
政
策
執
行
與
政
策
的
信
度
與
效
度
(
政
策

的
邏
輯
性
)
是
相
互
影
響
的
，
其
中
政
策
形
成
過
程
的
理
性
考
量
、
政
策
所

要
處
理
問
題
的
特
殊
性
、
政
策
本
身
所
真
備
的
處
理
問
題
能
力
，
這
三
者
則

是
影
響
政
策
是
否
真
備
信
度
與
效
度
的
的
因
素
，
此
三
個
因
素
也
各
自
或
共

同
的
影
響
著
政
策
執
行
力
。
江
偉
平
(
一
九
九
七
)
也
針
對
國
內
外
學
者
對

於
政
策
執
行
重
要
影
響
因
素
的
討
論
，
整
理
出
九
項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成
敗
的

因
素.. 

ω
政
策
問
題
所
真
備
的
特
質

;
ω
政
策
規
畫
的
合
理
性
;
ω
政
策
合

法
化
的
周
延
性
﹒
'
仙
執
行
者
對
於
政
策
目
標
之
共
識
程
度
﹒
，
則
執
行
機
關
所

具
有
的
特
性
﹒
'
川
川
機
關
組
織
間
的
溝
通
與
強
化
活
動
;
的
政
策
執
行
之
監
督

狀
況.• 

捌
標
的
人
口
之
順
服
程
度
;
削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社
會
環
境
因
素
。
施

能
傑
三
九
九
九
)
、
翁
興
利
、
施
能
傑
、
{
固
有
垣
、
鄭
麗
嬌
(
一
九
九
八
)

則
提
出
政
策
執
行
主
要
受
到

.. 

山
政
策
本
身
的
內
容

;
ω
執
行
組
織
網
路
;

1

政
策
標
的
團
體
三
個
主
要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
從
上
述
學
者
的
探
討
，
可
以
整
理
出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的
因
素
不
脫
離
政

策
本
身
、
執
行
政
策
之
組
織
與
接
受
服
務
者
三
個
範
疇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將
藉

由
施
能
傑
三
九
九
九
)
、
翁
興
利
、
施
能
傑
、
官
有
垣
、
鄭
麗
嬌
(
一
九
九

八
)
所
整
理
出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的
三
個
因
素
作
園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
介
政
策
執
行
的
探
討
，
在
探
討
之
前
先
就
此
三
個
因
素
的
意
義
作
介
紹
(
施
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.. 

村
政
策
內
容

一
項
政
策
本
身
的
內
容
設
計
將
對
政
策
執
行
產
生
一
定
程
度
的
影
響
，

其
中
政
策
內
容
可
由
政
策
資
源
(
法
令
、
人
力
、
經
費
、
技
術
)
與
政
策
工

真
(
政
策
執
行
機
關
得
以
達
到
政
策
目
標
所
使
用
的
手
段
)
來
探
討
。

叫
執
行
組
織
網
路

政
策
執
行
的
過
程
通
常
是
由
不
同
專
責
單
位
、
不
同
層
級
或
隸
屬
關
係

不
明
確
的
組
織
共
同
參
與
，
因
此
，
政
策
執
行
機
構
並
不
是
指
單
一
的
組
織
，

而
是
由
許
多
組
織
所
形
成
的
網
路

(
Z
E
z
b
早
已
叩
門

e
這
∞
】
;
引
自
施
能
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所
以
執
行
組
織
間
網
路
關
係
是
否
通
暢
、
良
好
?
對
於
政

策
執
行
的
成
敗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影
響
。

叫
阿
政
策
標
的
團
體

是
指
一
項
政
策
的
設
計
所
設
定
的
服
務
對
象
或
是
管
制
對
象
。
標
的
團

體
可
藉
由
其
團
體
的
特
性
、
政
策
本
身
的
設
計
與
執
行
機
關
和
標
的
團
體
之

間
的
互
動
此
三
個
層
面
去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。

肆

政影
策響

執早
行期
因療
素育

之服
探務
討通

報
轉

階
段

、
政
策
《
容

在
政
策
內
容
部
分
，
可
藉
由
政
策
資
源
與
政
策
工
真
兩
者
進
行
政
策
執

行
之
分
析
(
施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
付
政
策
資
源

L

法
令
權
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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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令
權
威
主
要
是
指
為
達
成
政
策
目
標
而
制
訂
的
法

A
W
C
Z
E
Z
)
、

法
令
內
容
(
}
而
且
立
自
己g
)
、
施
行
細
則
(
『
叩
開
已
丘
吉
口
)
與
方
案
內
容

S
Z
R
g
)
，
這
些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的
法
令
規
範
的
政
策
執
行
機
關
的
權
限

範
圓
、
行
動
策
略
與
工
作
流
程
，
若
缺
乏
有
力
的
法
令
權
威
則
是
政
策
在
執

行
時
很
大
的
致
命
傷
(
施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此
部
分
筆
者
將
採
取
透
過
探

討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法
令
、
法
條
、
施
行
細
則
與
方
案
實
施

各
部
分
的
內
容
與
和
政
策
目
標
之
相
關
性
的
政
策
分
析
模
式

(
2
-
S
E
E
-
P

M
O
O
O
)，針
對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的
法
令
權
威
作
初
步
分
析
。

山
通
報
轉
介
的
相
關
法
源

與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「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」
相
關
的
法
源
是
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款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暨
其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三
條
、
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一
款
與
特
殊
教
育
法
暨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十

三
條
，
懿
將
法
令
條
文
內
容
列
舉
如
下
.. 

*
見
童
福
利
法
壁
其
施
行
細
則

﹒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款
:
「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應
辦

理
對
發
展
遲
緩
之
特
殊
兒
童
建
立
早
期
通
報
系
統
，
並
提
供
早
期
療
育
服

務
」
。

﹒
兒
童
福
利
法
暨
其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三
條
:
「
從
事
與
見
童
業
務
有
關
的
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臨
床
心
理
工
作
教
育
入
員
、
保
育
人
員
、
警

察
、
司
法
人
員
與
其
他
執
行
見
童
福
利
業
務
人
員
，
發
現
有
疑
似
發
展
遲
緩

之
特
殊
兒
童
，
必
要
時
，
應
通
報
當
地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。
直
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為
及
早
發
現
發
展
遲
緩
之
特
殊
兒
童
，
得
移
請
當
地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有
關
機
關
辦
理
見
童
身
心
發
展
檢
查
。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對
於
發
展

遲
緩
之
特
殊
兒
童
、
其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或
監
護
人
，
應
予
適
當
之
諮
詢
與
協

助
。
該
特
殊
見
童
需
要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者
，
福
利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機
關
(
單

位
)
應
相
互
配
合
辦
理
。
經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後
仍
不
能
改
善
者
，
輔
導
其
依

殘
障
福
利
法
相
關
規
定
申
請
殘
障
鑑
定
。
」

*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
﹒
第
十
四
條
第
一
款.. 

「
為
適
時
提
供
療
育
與
服
務
，
中
央
衛
生
主
管
機

關
應
建
立
疑
似
身
心
障
礙
六
歲
以
下
嬰
幼
見
早
期
發
現
通
報
系
統
」
。

*
特
殊
教
育
法
暨
其
施
行
細
則

﹒
第
二
十
三
條
:
「
各
級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每
年
定
期
舉
辦
特
殊
教
育

學
生
狀
況
調
查
及
教
育
安
置
需
求
人
口
通
報
，
出
版
統
計
年
報
，
並
依
據
實

際
需
求
規
董
設
立
各
級
特
殊
學
校
(
班
)
或
其
他
身
心
障
礙
教
育
措
施
及
教

育
資
源
的
分
配
，
以
維
護
特
殊
教
育
學
生
接
受
適
性
教
育
之
權
利
」
。

ω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的
方
案
內
容
與
實
施
現
況

依
據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(
一
九
九
七
)
所
訂
定
的
「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」
中
，
可
以
整
理
出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應
提
供
的
服
務
內

容
包
括
主
管
機
關
(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社
政
)
輔
導
真
有
通
報
責
任
的
相
關
軒

人
員
辦
理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通
報
服
務
，
設
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轉
介
戲

中
心
並
辦
理
鑑
定
轉
介
服
務
.. 

受
理
個
案
通
報
、
個
案
登
錄
、
安
排
個
案
接
九

受
鑑
定
時
間
地
點
、
會
同
評
鑑
團
隊
訂
定
轉
介
相
關
表
格
、
其
他
諮
詢
服
務
，
→

由
所
設
轉
介
中
心
辦
理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個
案
管
理
評
佔
鑑
定
之
後
轉
介
療
育
年

服
務
個
案
評
鑑
報
告
、
個
案
再
安
置
與
結
案
、
其
他
諮
詢
。
肛



從
方
案
的
訂
定
中
，
可
以
整
理
出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應
提
供
的
服
務
包

括
:
ω
向
法
定
具
通
報
責
任
者
進
行
宣
導
工
作
，
以
提
昇
通
報
比
率

.. 

的
受

理
個
案
通
報
與
登
錄
資
料
﹒
'
ω與
評
鑑
團
隊
訂
定
轉
介
相
關
表
格
﹒
'
仙
協
助

個
案
接
受
鑑
定
﹒
'
ω協
助
個
案
轉
介
適
當
的
鑑
定
與
療
育
單
位
﹒
'
的
轉
介
後

的
個
案
追
蹤
與
再
安
置
.. 

們
相
關
諮
詢
服
務
。

但
依
據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(
二

O
O
O
a
)

的
調
查
資
料
，
目
前
已
成
立
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」
的
二
十
四
個
直
轄
市
、

縣
(
市
)
政
府
來
看
，
其
服
務
項
目
並
不
相
同
，
並
且
可
以
發
現
政
策
執
行

的
狀
況
與
當
初
設
定
的
方
向
有
真
，
可
能
的
原
因
，
將
在
下
文
中
作
繼
續
的

探
討
。ω

綜
合
討
論

從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法
令
權
威
來
分
析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
現
對
於
通
報
制
度
的
定
義
，
與
發
展
遲
緩
見
章
相
關
的
三
個
法
源
中
(
兒
童

福
利
法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、
特
殊
教
育
法
)
都
強
調
應
建
立
發
展
遲
緩

兒
童
的
通
報
系
統
，
以
便
及
早
發
現
發
展
遲
緩
個
案
並
進
行
治
療
與
教
育
。

但
是
在
這
些
法
令
中
並
沒
有
說
明
通
報
系
統
應
由
哪
些
政
策
執
行
機
關
建

立
?
此
外
三
個
法
令
中
都
各
別
界
定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通
報
系
統
應
由
社
政
單

位
(
兒
童
福
利
法
)
、
衛
生
單
位
(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)
、
教
育
單
位
(
特

殊
教
育
法
)
來
設
立
，
若
以
針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來
看
，
其

最
高
指
導
的
法
令
(
的
門
缸
片
三
個
)
應
是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若
依
據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
規
定
，
則
應
由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各
縣
市
政
府
成
立
早
期
療
育
通
報
系

統
。
不
過
，
社
政
體
系
如
何
結
合
或
掌
握
教
育
、
衛
生
的
通
報
系
統
資
料
?

應
是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要
仔
細
思
考
的
。

若
針
對
法
令
再
做
進
一
步
的
探
討
，
可
以
發
現
在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的
政
策
內
容
上
，
實
施
的
情
況
與
當
初
政
策
所
設

計
的
並
不
相
同
，
若
回
歸
到
法
令
設
立
的
目
的
與
精
神
，
除
了
可
以
看
出
在

法
令
中
只
說
明
直
轄
市
、
各
縣
(
市
)
政
府
依
法
應
設
立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
期
療
育
的
通
報
系
統
，
但
並
未
說
明
設
立
通
報
系
統
的
目
標
是
什
麼
?
也
未

有
與
轉
介
階
段
相
關
的
法
令
，
此
外
，
法
令
也
沒
有
賦
予
具
有
通
報
責
任
的

機
關
或
人
員
相
關
的
法
令
權
威
，
因
此
，
在
政
黨
目
標
不
明
確
且
法
令
規
定

未
賦
予
相
關
執
行
單
位
的
法
令
權
威
基
礎
，
自
然
對
於
該
項
政
策
在
執
行
時

的
效
益
產
生

7
影
響
。

Z

經
費
與
人
力
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，
經
費
與
人
力
自
然
是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成
效
的
重
要
因

素
。
依
接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(
二

O
O
O
C
)

委
託
中
華
民
國
智
障
者
家
長
總

會
，
在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至
九
月
訪
視
北
中
南
東
四
區
十
一
個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
政
府
的
「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」
時
發
現
.. 

各
通

報
轉
介
中
心
大
都
提
出
經
費
與
人
力
不
足
的
問
題
。
但
是
經
費
與
實
際
運
作

情
況
有
相
關
，
多
少
的
經
費
才
足
夠
?
為
什
麼
會
有
經
費
不
足
的
情
況
?
這

些
在
經
費
配
置
上
的
相
關
議
題
，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是
否
應
提
出
一
客
觀
的
指

標
，
以
為
依
據
。
此
外
，
人
力
不
足
的
部
分
，
依
據
訪
視
資
料
每
一
個
通
報

轉
介
中
心
約
有
五
﹒
五
個
專
職
人
力
，
每
個
工
作
人
員
之
個
案
量
為
八

O
|

-
0
0
個
，
但
是
這
此
一
一
個
案
量
只
呈
現
了
量
的
數
目
，
但
並
不
能
真
體
說
明

每
個
服
務
個
案
的
處
置
內
容
與
深
度
，
由
於
缺
乏
具
體
指
標
評
估
，
因
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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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無
法
客
觀
評
估
這
些
人
力
的
配
置
標
準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部
分
卻
是
可
能
對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執
行
產
生
不
良
的
影
響
。

正
技
術

技
術
是
泛
指
能
夠
有
效
協
助
政
策
執
行
產
出
的
硬
體
設
施
與
軟
體
設
備

(
施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最
重
要
的

工
作
便

是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人
口
數
與
人
口
特
質
相
關
資
料
的
掌
喔
，
因
此
，
為
了

掌
握
這
些
人
口
基
本
資
料
，
如
何
建
立
全
國
統
一
、
連
線
的
電
腦
通
報
轉
介

系
統
，
則
是
在
政
策
執
行
的
技
術
層
面
需
要
去
考
量
的
。

M
W政
策
工
具

政
策
工
具
指
的
是
政
策
執
行
機
關
藉
以
達
到
政
策
目
標
的
工
具
(
施
能
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目
前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最
大
的
一
個
問

題
，
便
是
通
報
率
低
落
。
雖
然
見
童
福
利
法
暨
其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三
條
中
有

界
定
具
有
通
報
責
任
的
相
關
人
員
，
但
是
目
前
依
據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(
二

O

O
O
b
)

的
調
查
資
料
中
顯
示
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的
通
報
比
率
只
有
十
分
之

一
，
為
什
麼
通
報
率
低
，
該
項
政
策
的
執
行
受
到
了
何
種
因
素
的
影
響
?
這

個
部
分
可
藉
由
政
策
工
真
的
概
念
，
去
探
討
該
項
政
策
執
行
可
能
成
效
不
好

的
原
因
。若

以
政
策
工
具
的
角
度
來
探
討
此
項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
P
Z
E

兮
『

h
r

E
R
g

三
九
九

0
，
引
自
施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〉
提
出
了
五
大
政
策
工
真
，

分
別
是
:
山
權
威
性
工
真
.. 

是
指
賦
予
政
策
執
行
單
位
合
法
性
的
權
威

;
ω

誘
因
性
工
真
.. 

透
過
正
面
或
負
面
實
物
的
提
供
，
誘
導
標
的
團
體
採
取
特
定

行
為.. 

ω
能
力
性
工
具
.. 

指
提
供
標
的
團
體
相
關
訓
練
、
資
源
與
訓
練
，
使

其
可
以
從
事
政
策
所
希
望
的
行
為
，
仙
學
習
性
工
真
提
供
標
的
團
體
參
與
叭
叭

政
策
執
行
過
程
;
則
象
徵
性
工
具
.. 

政
策
提
供
價
值
理
念
等
象
徵
性
符
號
。
發

若
以
目
前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的
政
策
執
行
來
看
，
筆
者
認
為
在
報

能
力
性
工
具
、
學
習
性
工
具
與
象
徵
性
工
具
上
，
主
管
機
關
皆
有
投
注
相
當
刊

的
人
力
與
經
費
在
運
作
，
但
是
提
供
具
有
通
報
責
任
單
位
與
個
人
合
法
性
權
協

威
的
「
權
威
性
工
具
于
與
提
供
正
向
(
通
報
者
可
能
有
的
獎
勵
、
發
展
遲
緩
廿

兒
童
被
通
報
進
來
後
可
以
得
到
很
好
的
服
務
等
)
或
負
向
(
未
依
法
通
報
的
期

罰
則
等
)
誘
因
的
「
誘
因
性
工
具
」
則
不
足
夠
，
也
許
從
這
二
個
層
面
去
努

力
，
也
許
可
以
改
善
目
前
通
報
率
低
的
問
題
。

二
、
數
一
丌
組
織
網
路

一
項
政
策
的
執
行
不
能
只
靠
一
個
組
織
，
而
必
須
是
連
結
不
同
的
組
織

體
系
成
為
一
個
服
務
輸
送
與
提
供
的
網
路
，
施
能
傑
(
一
九
九
九
)
認
為
政

策
執
行
組
織
網
路
之
所
以
影
響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其
真
有
下
列
五

種
特
色
:
ω
多
元
參
與
.. 

指
一
項
政
策
的
執
行
是
由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專
業
人

員
的
共
同
參
與
，ω
多
層
政
府
指
政
策
執
行
的
組
織
可
能
隸
屬
不
同
層
級
制

的
政
府
，
因
此
形
成
中
央
政
府
與
地
方
政
府
的
執
行
組
織
網
路
，

ω

多
元
權
鹹

力
:
政
策
執
行
過
程
並
不
只
由
行
政
體
系
負
責
，
立
法
與
其
他
相
關
部
門
也
九

會
介
入
，
每
個
部
門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都
有
一
定
影
響
的
權
力
，
仙
公
私
協
力
→

一
項
政
策
的
執
行
並
不
可
能
只
由
公
部
門
負
責
，
可
能
必
須
與
民
間
團
體
合
年

作
。
在
公
私
部
門
管
理
模
式
、
對
政
策
的
態
度
都
不
同
，
因
此
公
私
協
力
部
肛



分
所
延
伸
出
的
問
題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也
真
有
很
重
要
的
影
響
力
。

由
於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包
含
「
治
療
」
與
「
教
育
」
兩
個
面
向
，
因
此
除

了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，
在
資
源
開
發
、
聯
繫
轉
介
﹒
，

家
庭
處
置
;
政
策
倡
導
等
面
向
的
工
作
內
容
之
外
，
更
需
要
仰
賴
醫
療
領
域

對
於
孩
子
發
展
遲
緩
問
題
，
進
行
診
斷
、
評
估
與
治
療
的
工
作
;
也
需
要
特

殊
教
育
領
域
運
用
專
業
的
教
育
方
法
，
提
供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在
學
前
安
置
階

段
的
服
務
。
所
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不
是
任
何
一
個
單
一
專
業
所
能
提
供
的
，

而
必
須
靠
各
專
業
之
間
的
合
作
，
才
能
提
供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
務
領
域
中
最
完
整
的
服
務
。

因
此
，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過
程
中
，
執
行
機
構
網

路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的
影
響
可
作
以
下
的
探
討
與
分
析
﹒
-

H
多
一
兀
參
與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並
需
藉
由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的
人
員
共
同
合
作
，
才
能
提

供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最
適
切
的
服
務
。
如
何
加
強
與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所
涉
及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的
單
位
與
個
人
，
對
於
通
報
轉
介
政

策
都
抱
有
相
同
的
重
視
感
與
參
與
意
願
'
是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
執
行
成
敗
的
關
鍵
之
一

凶
多
層
政
府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除
了
有
不
同
領
域
專
業
的
介
入
之
外
，
在
服
務
輸
送
流

程
中
更
有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與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多
層
政
府
介
入
政
策
執
行
的
過

程
，
因
此
如
何
協
調
與
釐
清
不
同
層
級
、
不
同
部
門
的
單
位
在
通
報
轉
介
階

段
應
擔
負
何
種
責
任
?
是
政
策
執
行
時
須
思
考
的
一
項
重
點
。

川
同
多
重
權
力
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需
真
有
充
足
的
人
力
與
經
費
，
但
經
費
的
控
制
與
裁
量

權
責
屬
於
立
法
部
門
，
因
此
行
政
體
系
在
經
費
預
算
編
列
上
如
何
掌
控
，
並

說
服
或
協
調
立
法
部
門
可
以
接
受
，
則
是
在
多
重
權
力
影
響
政
策
執
行
時
需

要
努
力
的
。

關
公
弘
協
力

目
前
全
國
成
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的
二
十

四
個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中
，
有
部
分
縣
市
屬
於
公
設
公
營
，
有
些
則

屬
於
公
設
民
營
，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的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之
設
立
型
態
、
組
織
與
運
作
型
態
都
有
不
同
。
因
此
，

在
通
報
轉
介
工
作
上
以
公
設
民
營
的
方
式
辦
理
時
，
也
必
須
考
量
公
辦
公
營

或
公
辦
民
營
的
設
立
型
態
，
對
於
案
主
服
務
品
質
的
影
響
、
經
費
是
否
真
的

能
夠
運
用
到
案
主
的
服
務
上
、
提
供
通
報
轉
介
的
服
務
單
位
是
否
具
有
公
權

力
等
議
題
。三

、
政
策
標
的
團
體

政
策
執
行
的
結
果
常
常
受
到
標
的
團
體
的
意
向
所
影
響
(
施
能
傑
'
一

九
九
九
)
。
在
早
期
療
育
領
域
中
，
標
的
團
體
可
以
是
服
務
對
象
(
身
心
障
礙

家
長
團
體
、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相
關
機
構
與
組
織
)
或
是
管
制
對
象
(
由
民
間

團
體
以
公
設
民
營
或
方
案
委
託
的
形
式
所
辦
理
的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、
個
案
管

理
中
心
或
療
育
機
構
等
)
。
若
是
探
究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的
發
展
，
可
以
發 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現
不
論
是
政
策
的
形
成
、
治
革
與
執
行
都
身
受
相
關
身
心
障
礙
家
長
團
體
或

相
關
早
期
療
育
機
構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在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中
更
應
該
思
考
標
的

團
體
對
政
策
執
行
的
影
響
因
素
，
才
能
達
到
政
策
所
期
待
之
目
標
。
翁
興
利
、

施
能
傑
、
官
有
垣
、
鄭
麗
嬌
(
一
九
九
八
)
提
出
標
的
團
體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
的
影
響
主
要
來
自
三
個
層
面
.. 

標
的
團
體
的
特
性
、
政
策
本
身
的
設
計
、
執

行
機
關
與
標
的
團
體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'
下
文
將
就
此
三
個
層
面
探
討
早
期
療

育
政
策
之
標
的
團
體
對
於
政
策
執
行
可
能
產
生
的
影
響

。

H
標
的
團
體
的
特
性

.. 

施
能
傑
三
九
九
九
)
認
為
標
的
團
體
所
真
有
的
四
種
特
性
會
影
響
政

策
的
執
行
.. 

山
行
為
動
機

.• 

ω
規
模
;
ω
資
源
程
度
;
仙
對
政
策
或
執
行
者

的
認
知
。

若
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領
域
來
探
討
，
可
以
將
標
的
團
體
影
響
政
策

執
行
的
特
性
整
理
如
下
﹒
-

L

行
為
動
機

係
指
標
的
團
體
對
於
政
策
的
順
從
程
度
。
若
標
的
團
體
不
願
意
順
從
政

策
，
政
策
的
內
容
便
很
難
執
行
，
所
以
必
須
要
去
瞭
解
標
的
團
體
為
何
願
意

或
不
願
意
服
從
政
策
的
行
為
動
機
。
以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而
言
，
目
前
身
心
障

礙
家
長
與
早
期
療
育
相
關
社
福
團
體
對
於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市
的
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的
態
度
是
什
麼
?
是
認
為
目
前
各
直
轄
市
、

縣
(
市
)
政
府
的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色
適
的
、
滿
意
的
，
因

此
願
意
順
從
此
項
政
策
;
抑
或
是
認
為
即
使
將
發
展
遲
緩
個
案
通
報
之
後
，

該
中
心
也
無
法
提
供
合
適
的
服
務
?
所
以
不
顧
意
配
合
通
報
轉
介
的
相
關
政

策
，
釐
清
標
的
團
體
的
行
為
動
機
，
在
研
擬
或
執
行
政
策
時
才
能
更
掌
握
標

的
團
體
的
期
望
。

Z

規
模

目
前
國
內
已
有
二
十
四
個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成
立
發
展
遲
緩
兒
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，
未
成
立
的
其
他
縣
市
也
陸
續
在
籌
辦

中
，
若
再
加
上
各
地
方
政
府
提
供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協
會
、
基
金
會
與
機
構
，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領
域
的
標
的
團
體
數
量
隨
著
這
項
政
策
的
日
漸
被
重
視
而
有

大
量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面
對
這
些
數
量
過
多
的
標
的
團
體
，
政
策
執
行
的
相
關

資
源
若
無
法
相
對
擴
張
，
則
容
易
因
為
資
源
有
限
而
必
須
刪
減
一
些
標
的
團

體
所
需
的
經
費
，
甚
至
在
資
源
分
配
時
，
容
易
產
生
資
源
不
均
的
現
象
。
以

現
在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發
展
的
趨
勢
來
探
討
，
主
管
機
關
也
必
須
審
視
相

關
的
資
源
是
否
過
度
集
中
在
某
一
區
域
、
某
些
機
構
與
單
位
?
使
得
其
他
有

需
要
卻
無
法
獲
得
較
多
資
源
的
標
的
團
體
，
不
能
得
到
合
適
的
服
務
，
則
可

能
因
此
產
生
對
政
策
執
行
不
良
的
影
響
。

3

資
源
程
度

標
的
團
體
雖
然
是
接
受
服
務
或
是
執
行
政
策
的
一
方
，
但
並
不
代
表
標

的
國
體
就
沒
有
擁
有
豐
富
的
資
源
，
甚
至
是
政
治
權
力

。
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領
域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家
長
團
體
一
直
扮
演
著
立
法
政
策
遊
說
、
資
源
爭
取
等

倡
導
角
色
，
也
形
成
政
策
設
計
與
執
行
單
位
一
定
的
程
度
壓
力
。
若
是
在
政

策
執
行
的
過
程
中
忽
略
了
這
些
標
的
團
體
的
反
應
，
政
策
執
行
單
位
可
能
因

此
遭
到
預
算
或
經
費
消
滅
等
狀
況
。

4
對
政
策
或
執
行
者
的
認
知

標
的
團
體
對
於
政
策
的
認
知
，
或
是
所
持
的
態
度
是
否
與
當
初
政
策
制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訂
時
所
設
定
的
中
心
價
值
一
致
。
若
是
標
的
團
體
認
為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並
不

需
要
透
過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才
能
得
到
合
適
的
服
務
，
而
與
當
初
通
報
轉
介
政

策
所
想
要
達
到
的
目
標
不
一
致
時
，
則
有
可
能
不
支
持
通
報
轉
介
相
闊
的
政

策
也
不
願
配
合
相
關
工
作
，
便
對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產
生
極
大
的
影
響
。

因
此
，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，
如
何
讓
相
關
的
標
的
團
體
將
通
報
轉
介
此
一
服
務

階
段
的
價
值
與
重
要
性
內
化
，
則
是
該
政
策
執
行
成
敗
的
關
鍵
之
一

凶
政
策
本
身
的
設
計

在
政
策
的
目
標
與
政
策
工
具
的
選
擇
上
，
都
應
該
重
視
政
策
的
基
本
價

值
與
標
的
團
體
的
偏
好
是
否
相
似
?
以
避
免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，
標
的
團
體
對

於
政
策
的
不
順
服
。
在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制
訂
與
執
行
時
，
都
相
當
重
視

相
關
標
的
團
體
的
意
見
與
價
值
，
因
此
在
政
策
上
並
未
產
生
極
大
的
衝
突
。

不
過
，
以
國
內
的
狀
況
，
也
必
須
有
另
一
層
面
的
思
考
，
那
就
是
除
了
避
免

政
策
的
基
本
價
值
與
標
的
團
體
產
生
大
相
逕
庭
的
情
況
之
外
，
也
要
思
考
早

期
療
育
政
策
是
否
因
為
標
的
團
體
強
大
的
壓
力
與
資
源
，
而
純
然
以
標
的
團

體
的
基
本
價
值
來
主
導
政
策
制
訂
與
執
行
的
方
向
，
則
是
政
策
設
計
與
執
行

者
要
再
審
慎
考
量
的
。

固
執
行
機
關
與
標
的
團
體
闊
的
互
動
關
係

政
策
執
行
機
關
若
與
標
的
團
體
有
定
期
的
聚
會
，
得
以
溝
通
彼
此
的
意

見
與
想
法
，
則
有
利
於
政
策
之
執
行
。
因
此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
段
政
策
執
行
上
，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、
各
縣
市
政
府
與
其
他
委
託
辦
理
的
單
位

必
須
要
有
定
期
的
聯
繫
會
議
，
與
可
以
順
利
得
到
彼
此
資
訊
的
管
道
，
使
標

的
團
體
瞭
解
政
策
執
行
時
是
有
做
到
公
平
合
理
的
考
量
，
才
能
建
立
二
者
之

間
互
相
信
任
的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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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\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政
策
執
行
力
之
評
估

在
評
估
一
項
政
策
執
行
力

(
3
:
3
5
E
g
g
E
E
}
工
己
的
程
度

時
，
常
有
許
多
評
估
的
指
標
。
學
者

p
g
g

甘
『

(
5
恕
，
引
自
施
能
傑
，

一
九
九
九
)
提
出
了
五
個
觀
察
指
標
，
本
研
究
也
將
以
此
五
個
觀
察
指
標
作

為
評
估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力
的
依
據
，
茲
將
五
個
觀
察
指

標
的
意
義
敘
述
如
下
﹒
-

l

投
入
度
窒
息
E
H
Z

此
部
分
是
指
觀
察
政
策
所
規
範
的
各
項
內
容
要
素
是
否
均
已
推
動
，
例
卜

如.. 

執
行
機
構
的
建
置
、
法
令
的
實
施
、
資
源
的
籌
措
、
執
行
網
路
的
建
構
犯

等
工
作
是
否
都
已
按
照
政
策
預
定
的
方
式
所
推
動
。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一

介
政
策
中
對
於
通
報
義
務
人
的
規
定
，
在
實
際
運
作
中
，
這
些
通
報
義
務
人

是
否
有
依
法
通
報
?
或
是
在
為
服
務
對
象
轉
介
相
關
療
育
資
源
時
，
全
國
各

區
域
是
否
已
具
備
充
足
的
療
育
服
務
資
源
等
，
都
可
以
作
為
評
估
早
期
療
育

中
，
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投
入
度
的
指
標
。

華

Z

理
論
整
合
度
(
寄
自
叩
門
一
口
丘
吉
由
怕
是
三
民

理
論
的
整
合
度
係
指
政
策
執
行
單
位
所
推
動
的
作
業
是
否
與
政
策
的
主
呵
呵

要
概
念
一
致
?
主
要
是
在
分
析
政
策
執
行
的
內
容
與
政
策
精
神
的
配
合
性
。
→

就
如
前
文
所
述
，
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(
一
九
九
七
)
所
訂
定
的
「
發
展
遲
緩
年
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」
中
對
於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職
責
的
規
定
與
各
位

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的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
所
推
動
的
工
作
是
否
一
致
?
便
是
評
估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理
論

整
合
度
的
一
個
方
向
。

1
普
遍
度
(
2
。

3
)

此
觀
察
指
標
所
著
重
的
是
政
策
所
預
定
標
的
對
象
的
涵
蓋
程
度
。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政
策
的
標
的
對
象
便
是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與
其
家
庭
，
但
是
目
前
在

接
受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的
對
象
是
否
就
是
政
策
所
預
計
的
標
的
對
象
?
而
不
只

是
探
討
服
務
對
象
的
多
寡
，
並
需
要
思
考
服
務
對
象
的
適
切
性
，
以
便
將
該

項
政
策
提
供
給
真
正
需
要
的
服
務
對
象
。

4

深
化
度
(
2
3
己
也
)

此
部
分
所
探
討
的
便
是
所
有
政
策
的
執
行
要
做
到
何
種
程
度
?
這
個
觀

察
指
標
也
牽
涉
到
資
源
分
配
的
議
題
。
在
提
供
服
務
時
，
為
能
有
效
做
好
資

源
分
配
，
政
策
優
先
順
序
上
應
依
不
可
避
免
的
需
要
、
公
平
性
以
及
當
地
民

間
可
投
入
資
源
的
多
寡
程
度
等
茵
素
來
共
同
決
定
(
曾
華
源
、
曾
騰
光
、
陶

蕃
瀛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遲
緩
程
度
不
同
的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、
不
同

區
域
的
資
源
、
不
同
經
濟
條
件
的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家
庭
等
課
題
，
都
必
須
注

意
政
策
執
行
深
化
度
的
議
題
。

5

未
預
期
的
作
用
(
C
D
g
g
旦
旦

8
2
m
m
A
C
m口
們
曲
的
)

若
是
政
策
執
行
都
符
合
前
面
四
項
指
標
時
，
會
不
會
對
於
其
他
執
行
單

位
或
非
執
行
單
位
產
生
負
面
的
效
果
?
像
是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資
源
是
否
都
集

中
在
某
一
個
區
域
或
是
某
幾
個
大
型
民
間
團
體
、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預
算
的
多

寡
對
於
其
他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的
排
擠
效
益
等
，
都
是
在
政
策
執
行
時
需
要
仔

細
考
量
的
。

陸
、
建
議

在
上
述
探
討
影
響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政
策
執
行
的
因
素

之
後
，
筆
者
藉
由
上
文
中
對
於
這
些
影
響
因
素
的
探
討
，
針
對
國
內
目
前
早
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執
行
提
出
下
列
幾
項
建
議
，
期
能
提
供
該
項

政
策
後
續
重
視
或
修
正
的
參
考
﹒
.

、
針
對
政
策
《
容
都
少

L

確
立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相
關
政
策
與
法
令
之
目
的
與
真

體
可
測
量
的
執
行
目
標
。

2

提
供
通
報
政
策
執
行
單
位
與
規
定
真
有
通
報
責
任
的
個
人
與
單
位
之

法
定
權
威
基
礎
，
加
強
「
權
威
性
的
工
真
」
的
提
供
。

正
提
供
在
通
報
政
策
上
正
向
與
負
向
的
誘
因
，
藉
由
「
誘
因
性
工
具
」

的
提
供
，
作
為
改
善
目
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通
報
率
低
落
的
一
種
參
考
方
式
。

4

應
設
立
各
縣
市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在
人
力
與
經
費
編
制
上
的
評
估
標
準

與
指
標
。

良
心
為
實
現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能
夠
掌
握
全
國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人
口
數
與
人

口
特
質
，
以
便
於
規
畫
後
續
相
關
服
務
的
目
標
，
必
須
加
強
國
內
對
於
通
報

轉
介
中
心
在
掌
握
人
口
資
料
的
相
關
技
術
'
像
是
全
國
電
腦
通
報
與
轉
介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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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庫
的
建
立
等
，
都
是
能
夠
使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更
順
利

的
重
要
技
術
。

二
、
針
對
數
一
丌
機
槍
網
路
部
(
力

L
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的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通
報
轉
介

中
心
應
積
極
與
其
他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中
不
同
專
業
領
域
的
單
位
與
個
人
，
針

對
早
期
療
育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理
念
、
目
標
作
意
見
的
溝
通
與
交
換
，
使
得

各
領
域
的
專
業
人
員
都
對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有
相
同
程
度
的
瞭
解
與
重
視
感
。

Z

在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階
段
中
，
也
應
由
社
政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
協
調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單
位
一
起
建
立
在
通
報
工
作
上
合
作
或
分
工
模
式
，
才

可
以
避
免
多
重
政
府
、
多
重
權
力
的
特
色
影
響
早
期
療
育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
有
效
執
行
。

1

針
對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療
育
通
報
轉

介
中
心
不
同
的
業
務
承
辦
形
式
、
不
同
的
服
務
內
容
，
對
於
案
主
提
供
服
務

品
質
是
否
產
生
影
響
、
經
費
是
否
真
的
能
夠
運
用
到
案
主
的
服
務
上
、
提
供

通
報
轉
介
服
務
單
位
是
否
具
有
公
權
力
等
議
題
，
都
是
政
策
設
計
與
執
行
單

位
應
再
進
一
步
進
行
相
關
研
究
，
才
能
讓
政
策
有
效
執
行
。

三
、
針
對
標
的
團
體
都
少

L
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標
的
團
體
的
特
性
，
以
作
為
調
整
政
策
的
基
礎
，
並

在
執
行
過
程
中
與
標
的
團
體
溝
通
，
也
能
讓
政
策
執
行
可
以
有
較
佳
的
地
位

(
施
能
傑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
1

建
立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政
策
執
行
單
位
(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、
各
縣
市
政

府
、
通
報
轉
介
中
心
、
個
管
中
心
、
療
育
服
務
單
位
、
聯
合
評
估
中
心
等
)

與
標
的
團
體
固
定
互
動
的
機
會
，
像
是
:
聯
繫
會
報
、
定
期
研
討
會
等
方
式
，

使
得
二
者
可
以
瞭
解
對
方
的
期
望
與
需
求
，
也
能
增
加
標
的
國
體
參
與
政
策

執
行
的
機
會
，
增
加
彼
此
相
互
的
信
任
感
受
。

1

除
了
避
免
政
策
的
基
本
價
值
與
標
的
團
體
產
生
大
相
逕
庭
的
情
況
之

外
，
也
要
思
考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是
否
因
為
標
的
團
體
強
大
的
壓
力
與
資
源
，

而
純
然
以
標
的
團
體
的
基
本
價
值
來
主
導
政
策
制
訂
與
執
行
的
方
向
，
則
是

政
策
設
計
與
執
行
者
要
再
審
慎
考
量
的
。

梁
、
結
論

國
內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迄
今
已
有
六
年
的
歷
史
，
社
會
工
作
除
了
直

接
提
供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的
專
業
、
直
接
服
務
之
外
，
也
必
須
進

一
步
考
量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在
設
計
與
執
行
上
的
相
關
議
題
，
才
能
透
過
對
影

響
政
策
執
行
因
素
之
瞭
解
、
分
析
，
更
進
一
步
去
改
善
目
前
政
策
不
足
或
錯

誤
的
地
方
，
才
能
藉
由
更
完
善
的
早
期
療
育
政
策
規
董
與
有
效
的
政
策
執

行
，
真
正
保
障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與
其
家
庭
應
獲
得
的
服
務
品
質
。
尤
其
透
過

對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執
行
的
探
討
，
能
夠
去
思
考
目
前
發
展
遲

緩
個
案
被
通
報
比
率
低
落
的
可
能
因
素
，
而
後
針
對
這
些
因
素
作
政
策
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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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與
改
善
，
才
能
真
正
實
現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通
報
轉
介
政
策
的
目
標
，
讓
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與
其
家
庭
得
以
藉
由
通
報
轉
介
服
務
，
得
到
完
整
一
、
一
致
的

服
務
，
則
是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相
關
單
位
應
該
致
力
的
工
作
目
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)

。
參
考
書
目
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
中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
內
政
部
兒
童
局
二

O
O
O
b

內
政
部
見
童
局
推
展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業
務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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